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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关于印发《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支持外商投资
企业参与标准化工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标准制度型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进一步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标准化工作，市市场监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制定了《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标准化工作的若干措施》，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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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支持外商投资企业
参与标准化工作的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上海市外商投资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国发〔2023〕11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4〕9号），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标准化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推动标准制度型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特制定以下措施。
一、建立外商投资企业标准化协作平台。依托市外商投资协会建立政企交流平台，主动收集和回应企业关切，定期开展标准化圆桌会、培训沙龙等活动，解读标准化政策法规，通报标准制定信息。
二、鼓励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发挥总部资源优势，在国际标准化活动中发挥桥梁作用，为国际标准化合作交流创造条件。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在本市举办国际标准化会议和论坛等交流活动。
三、提升参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便利度。聚焦外商投资企业关注的重点领域，发挥在沪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作用，为外商投资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提供便利。收集外商投资企业对标准的意见和建议，并反馈至相关部门和国家标准委。
四、提高地方标准的参与度。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参与地方标准起草工作。推进地方标准制定全过程信息公开，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标准立项、征求意见、标准实施过程中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与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地方标准，试点多语种征求意见，充分听取外商投资企业的意见。
五、鼓励制定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汇总本市团体标准制定主体信息，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参与制定团体标准。鼓励外商投资企业自行制定或与其他企业联合制定企业标准，将创新技术、先进管理方法和服务模式形成标准，推动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链业务协同。
六、支持参加各级标准化技术组织。定期汇总并提供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地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信息，支持外资企业研发中心、检测认证机构等外商投资企业代表参加各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于涉及企业生产经营的地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鼓励外商投资企业代表积极参与。
七、支持开展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鼓励外商投资企业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为契机，围绕养老、医疗、互联网、交通运输等领域，开展国家级、市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建设，发挥标准对行业的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八、提高标准化公共服务水平。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标准信息查询、政策精准推送、标准宣贯、公益培训等一站式服务。试点提供多语种标准文献查询服务。及时宣传外商投资企业开展标准化工作的典型案例和成果。鼓励有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开展标准咨询、标准比对分析、标准跟踪研究等标准化服务。
九、优化政策支持。保障内外资企业依法平等享受标准化相关政策，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标准创新贡献奖、“上海标准”评选、企业标准“领跑者”等活动。吸纳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代表加入标准化技术评审专家库。发挥浦东新区先行先试优势，将国际标准化专家纳入浦东新区人才政策支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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